
2014年水木梧桐【發現左岸，幸福新視界】攝影比賽活動 
1、 活動宗旨： 

為使八里左岸的人文與美景風光能夠充份推廣，藉本次攝影比賽的作品
來紀錄八里的自然人文風光，進而匯聚民眾對左岸的矚目，和提升八里
左岸的發展能見度。 

2、 主辦單位：華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水木梧桐） 
3、 協辦單位：新北市攝影學會 
4、 活動時間：參賽作品104年03月15日截止收稿， 

                   104年03月31日公佈得獎作品 
5、 參賽對象：凡愛好攝影的人士皆可參加 
6、 參賽主題： 

八里是清代臺灣北部最早發展的城市，崛起比艋舺、新莊、淡水都早，
而且兩百多年前還是大台北行政與軍事之樞紐。八里，一向是與自然靠
得很近的地方，河岸沙灘、自行車道、老街市集、渡船閒情…，就像"
巴黎左岸"的浪漫風光。現在的八里，因台北港的商貿聚集、國際商
辦、觀光飯店齊聚，形成一個全新的渡假版圖，結合獨特的山海河大境
，豐富多元的自然生態與人文藝術等觀光資源發展，成為都會人尋找心
靈舒展的新祕境，藉由鏡頭發現不一樣的左岸視界！ 

7、 攝影範圍設定：關渡大橋至台北港 
8、 攝影內容設定： 

1. 八里左岸景點，自然人文不限，可展現左岸風情 
2. 具有時間、空間感的詮釋與表現 
3. 具有人生價值的幸福象徵 
4. 日夜景不限 

9、 作品規格： 
參賽作品須包含實體照片與作品光碟，每人限參賽五張。 
請附上照片電子檔並燒錄成光碟，參賽作品需含沖洗完成照片（背面黏
貼報名表）及相片電子檔光碟，参賽資料不齊或與主題不符者，不予評
審。 
（1） 實體照片： 

1. 每張作品請輸出或沖印8x12英吋之彩色照片之光面相紙規格，
並不得留白邊。作品須於背面浮貼報名表，並依規定詳細填寫
表內各項資料。 

2. 參賽作品請自行包裝完整，若因包裝不良造成作品毀損，請參
賽者自行負責。 

（2） 作品光碟： 
1. 內含作品數位檔案（請提供最大檔案供日後活動輸出使用，至

少檔案需為800萬像素以上） 
2. 作品電子檔名，請註明作者姓名與作品名稱。 
3. 電子檔光碟片上請書寫作者姓名、聯絡電話及光碟內共含幾張

照片，照片電子檔需與沖洗照片相同。 
4. 不同參賽者之作品請務必分別燒綠於不同光碟中 
5. 作品以傳統相機拍攝者，需自行將底片掃描後儲存於光碟片中 
6. 數位相機及傳統相機同時參賽 

 
10、 收件方式： 

親送或郵寄至華辰建設。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13樓
之1，且註明「2014年水木梧桐發現左岸，幸福新視界全國攝影比賽活



動」，【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本次活動需自行負擔郵資等相關費用】 
11、 參賽獎勵： 

金獎（1名） 獎金新台幣30,000元整，獎狀乙紙。 
銀獎（1名） 獎金新台幣20,000元整，獎狀乙紙。 
銅獎（1名） 獎金新台幣15,000元整，獎狀乙紙。 
優選（5名） 獎金新台幣5,000元整，獎狀乙紙。 
佳作（15
名） 

獎金新台幣2,000元整，獎狀乙紙。 

入選（20
名） 

獎金新台幣1,000元整，獎狀乙紙。 

 
12、 洽詢電話：02-8630-1166，水木梧桐 
13、 評審時間：104年03月17日下午2點 
14、 評審地點：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13樓之1 
15、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背面需黏貼報名表，並詳填各項資料，未依規定填寫或資
料不清者或資料不齊者，不予參賽。 

2. 參賽作品需未曾公開發表，且為本人原創並擁有攝影著作權，以及
應以本名投稿，且不得與任何攝影比賽知得獎作品相同或近似。 

3. 參賽作品不得重製、格放、抄襲他人作品、插點加大檔案或經電腦
後製、加色、加字及合成、彩繪。 

4. 嚴禁盜錄他人作品參加徵選，違者若被原著作者發掘並提出異議時
，除依法追繳原領之獎勵外，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自行負責自
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5. 作品之所有權已被買斷者，請勿參加本徵選活動，如涉有爭議，概
由參賽者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6. 違反規定者，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獎項不予遞補）；已
領取獎項者，應繳回獎金等物品。參賽作品涉著作權，侵害知法律
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7. 郵遞時請包裝妥當，信封上請註明「2014年水木梧桐發現左岸，幸
福新視界全國攝影比賽活動」字樣。參賽作品因郵遞遺失或不可抗
力致生損害，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8. 凡參賽繳交作品者，即無條件同意主辦單位擁有重製、廣告宣傳、
刊印、公開展示等權利，不另予通知及致酬。但作者得以其原作物
之複製品，自行使用發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 

9. 得獎者另行通知領獎等相關事宜。 
10.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包含規格不符），請勿再向主辦單位追

討照片。 
11. 銅牌（含）以上不得重複得獎(每人限得一獎)，參賽作品未達標準

，獎項得從缺或減之。 
12. 依財政部國稅局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得獎者均需依法繳納

稅額。 
13. 主辦單位擁有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 
14. 參加者一旦投稿，將視為同意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 

 
 
 
 



2014年水木梧桐【發現左岸，幸福新視界】全國攝影比賽活動報
名表 

參賽者姓名  
作品名稱  
拍攝地點  

參賽者身分證字號  拍攝日期  
參賽者戶籍地址  
參賽者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2014年水木梧桐發現左岸，幸福新視界全國攝影比賽活動」 
著作權讓與書暨著作權無償使用同意 

　　茲保證遵守「2014年水木梧桐發現左岸，幸福新視界全國攝影比賽活
動」之各項規定，並保證提供之各項資料均正確無誤，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
原創作品，如發生仿冒、抄襲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 
本人同意參賽作品，得獎後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永久無償提供公務使用。主辦單位擁有重製、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
等權利，不另予通知及致酬。但作者得以其原作物之複製品，自行使用發行
，不受主辦單位約束。 
　此致 
　　　　華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權人簽名：＿＿＿＿＿＿　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3年　　月　　日 

 


